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倪晶旌

本报讯 “双十二” 再掀网购热

潮， 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集中宣判

了三起“知假售假” 侵犯知识产权刑

事案件， 分别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罪、 假冒注册商标罪， 判处三案

被告人有期徒刑 1年 2 个月至 3 年不

等， 罚金 10 万元至 70 万元不等， 目

前该三案均已生效。

2021 年 8 月起， 被告人黄某伙

同被告人张某， 在本市闵行区经营某

公司期间， 从他人处购入假冒任天堂

注册商标的游戏机手柄等配件， 通过

天猫网店以及淘宝网店对外销售牟

利。 截至案发， 该公司销售假冒任天

堂注册商标的游戏机手柄金额共计

11 万余元。

今年 2 月 24 日， 上海市公安局

闵行分局至该公司进行搜查， 现场查

扣假冒任天堂注册商标的游戏机手柄

333 件 （货值金额达 7.8 万余元）。 公

安机关当场抓获被告人张某。 3 月 4

日， 被告人黄某接电话通知后主动投

案。

经查， 任天堂株式会社对 Nin-

tendo、 Joy-con 商标在游戏手柄的范

围内享有商标专用权。 经鉴定， 上述

被 查 扣 NINTENDO SWITCH 

PRO 手柄、 JOY-CON PAD 手柄

均为假冒的相关游戏手柄。

闵行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公司

及被告人黄某、 张某明知是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而予以销售， 已销售金

额达 11 万余元， 未销售金额达 7 万

余元， 属有其他严重情节， 构成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无独有偶， 被告人程某也从他处

购得假冒苹果牌耳机后， 又购买假冒

的苹果耳机包装盒， 组装后在淘宝店

加价出售； 被告人王某则从深圳某

市场购买华为等品牌手机翻新机、

包装盒、 充电器、 耳机等配件， 组

装后通过淘宝店对外销售。

这两起案件中的被告人， 不仅

有销假行为， 还进行了组装， 该行

为具有明显的加工、 添附性质， 已

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故闵行法院

分别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假冒注册商标罪依法对三案进行了集

中宣判。

任天堂手柄？ 苹果耳机？ 都是假的！
闵行法院集中宣判 3起“知假售假”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潘颖

本报讯 “我家车子被高

空抛物砸坏的事情已经发生第

二次了， 之前也是被这个人砸

的， 太危险了……” 三个月

内， 两次被同一户人家的高空

抛掷物将车砸坏， 小秦夫妇着

实有些“倒霉”。 更离谱的是，

涉事女子常某还曾在超市砸人

泄愤……日前， 这名爆脾气的

女子已被严肃处理， 近日经松

江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常某被

松江区人民法院判处犯高空抛

物罪、 寻衅滋事罪， 被判有期

徒刑 1 年 4 个月。

今年 7 月， 秦先生的哥哥

在小区里做完核酸检测后， 发

现不远处自家弟弟的车被许多

居民围观， 走上前时发现车辆

的后挡风玻璃被砸坏， 旁边还

有一瓶没开口的汽水。 他赶忙

通知秦先生下楼查看情况。 秦

先生到达现场后， 听居民中的

目击者表示， 汽水瓶是从 10

楼扔下的， 这家人以前就从楼

上扔东西， 扔过纸片、 衣服、

剪刀等物， 只不过都没有产生

过损伤， 秦先生闻言赶紧报了

警。

经调查， 造成秦先生后挡

风玻璃破损的确系 10 楼住户

常某， 案发当天常某因家务问

题与母亲发生争执， 一气之下

就将尚未开封的整瓶汽水从窗

口扔了出去， 恰巧砸到了楼下

秦先生的车。

事后， 公安机关对常某予

以严厉批评教育， 考虑到没有

人员受伤， 便未拘留常某， 而

是对她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

施， 并责令她对秦先生进行赔

偿。 没想到， 常某丝毫没有反

省， 很快又有了“新行动”。

今年 8 月， 常某再次与母

亲产生争执， 心情烦闷的她想

起楼下超市老板之前有次少找了

她 3 块钱， 这正好给了常某一个

发泄情绪的出口。 趁母亲离家，

常某来到超市， 将货架上的泡面

和一罐饮料砸向收银台， 但因没

带眼镜视线模糊， 没有砸到老

板， 却砸到了另一名女生， 造成

对方脸部轻伤。

今年 9 月的一个中午， 常某

的母亲离家前关闭了家中空调，

被燥热天气憋得烦闷， 常某又一

次高空抛物， 将一个装有液体的

瓶子从 10 楼扔了出去， 再次砸

坏了楼下秦先生的车。 随后， 秦

太太向警方报案。

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 常某

的暴躁行为必须得到严惩。 经审

查， 常某两次从 10 楼高空抛下

具有一定重量的瓶装液体， 具有

较强的冲击力和破坏性， 且抛掷

时间均为人群活动量较大的时间

段， 造成损失和伤害的概率较

高， 极易导致人身伤亡和财产受

损等危害后果的发生， 对公众共

同生活和遵循的社会秩序造成侵

害， 并实际造成了楼下停放车辆

的财产损失， 其行为符合“情节

严重” 的规定， 已涉嫌高空抛物

罪。

此外， 常某因生活中的偶发

矛盾怀恨在心， 虽砸错了人， 但

主观上具有寻衅滋事的故意， 客

观上实施了寻衅滋事的行为， 导

致超市一女性受伤， 已涉嫌寻衅

滋事罪。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以高空抛

物罪、 寻衅滋事罪对张某提起公

诉。 松江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张

某犯高空抛物罪、 寻衅滋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4 个月， 并处

罚金 3000 元。

检察官表示， 人人都有心情

烦躁的时候， 但一定要采取正确

的宣泄方式， 不可影响他人生活

和社会秩序， 以身试法害人害

己， 得不偿失。

□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家中的高龄老人竟被当

成敛财“工具人”？ 近日， 嘉定区人

民法院审理的全市首例骗取长期护理

保险基金案公开宣判。

2021 年 8 月， 嘉定区医疗保障

局接市民来电后， 经职能部门调查发

现， 有护工涉嫌骗取长护险基金， 致

本案案发。

法院查明，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11 月，被告人许某某在上海某护理

站任职护理员期间， 分别与被告人周

某某 （系参保人员张某某、 黄某某家

属）、被告人陈某（系参保人员王某某

家属）串通，在实际未向参保人员提供

长护险服务的情况下， 由许某某使用

虚假打卡、将超额工单挂在他人名下、

假冒他人签名并伪造护理确认单等方

式， 虚构了为参保人员提供护理服务

的事实，并由周某某、陈某提供上述参

保人员医保卡用于结算费用， 共同骗

取长护险基金共计 4.8 万余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许某某分别伙同

被告人周某某、 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采用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式

骗取医保资金， 数额较大， 其行为均

已构成诈骗罪。 对于控辩双方关于被

告人陈某具有自首情节， 被告人许某

某、 周某某如实供述罪行， 均可以从

轻处罚； 许某某、 周某某、 陈某自愿

认罪认罚， 均可以从宽处理的意见，

合法有据， 法院予以采纳。 结合涉案

资金已追缴完毕、 被告人许某某、 周

某某、 陈某退出违法所得等情节， 法

院在量刑时一并予以体现， 并采纳控

辩双方关于对许某某、 周某某、 陈某

可适用缓刑的建议。

最终， 为严肃国法， 保护公私合

法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 维护社会治

安秩序， 法院依法对三名被告人分别

判处 1 年至 2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

依法适用缓刑， 同时禁止被告人许某

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长期护理保

险服务及相关活动。

【法官说法】

长护险制度是指以社会互助共济

方式筹集资金， 对经评估达到一定护

理需求等级的长期失能人员， 为其基

本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

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的社会

保险制度。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使用

安全， 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也关系到医疗保障制度健康持续发

展。 嘉定法院通过该案判决， 依法有

效打击了骗取保险基金、 破坏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的犯罪行为， 也为应对人

口老龄化、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

有力的司法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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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施行后上海首例涉未成年人文身侵权案件

给未成年人文身 商家当庭道歉并赔偿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我当时是冲动， 我现在后悔

了， 觉得 （文身） 会对我工作就业

产生影响， 想洗掉。” “我口头上

询问过他成年了没有， 但我就是疏

忽没有查验他身份证。 我承认我有

过错” ……近日， 在上海市虹口区

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内， 小陈身穿黑

色卫衣， 低着头坐在原告席上。 今

年 6 月， 出于好奇， 尚未成年的他

跟着好友一时冲动文身， 冷静下来

发现悔之晚矣。 面对高额的“洗文

身” 费用， 小陈一纸诉状将文身店

老板告上了法庭。

坐在对面被告席上的文身店赵

老板显得尤为紧张， 悔不当初， 当

庭向小陈赔礼道歉并予以赔偿。

记者了解到， 虹口法院公开审

理的这起生命权、 身体权、 健康权

纠纷案件， 是 《民法典》 施行后上

海首例涉未成年人文身侵权案件。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出庭支持

起诉。

一时冲动文“花臂”

后果谁应承担？

今年 6 月， 17 岁的小陈出于

图一时新鲜， 想模仿影视人物在胳

膊上文身。 他和好友小路在手机上

一番斟酌挑选， 很快联系到七浦路

附近的一家文身店主赵老板。

疫情原因， 赵老板的店未开门

营业， 经商量， 小陈和小路一同来

到赵老板家。 根据小陈的喜好， 赵

老板在小陈的右胳膊上绘制了“象

神” 等图案并着色， 约 1 个半小时

后， 小陈的右臂便成了“花臂”。

事后， 赵老板一共收取了

1800 元文身费用 （其中含小路文

身费用 1000 元）。

激情褪去， 不再“上头” 的小

陈面对胳膊陷入了后悔： 自己即将

成年步入社会， 这满臂的图腾虽

“酷”， 但对今后的工作生活潜在的

影响难以预估， 也会带来诸多不

便。 几番思索， 他决定洗去文身。

不打听不知道， 一打听吓一

跳。 这满臂花纹要分数次才能清洗

干净， 每次清洗费用竟要数千元。

小陈认为， 文身时自己尚未成

年， 店主赵老板却并未审核身份信

息， 也没有尽到规劝义务， 让自己

的一腔激情得以“付诸实践”。 因

此， 他认为赵老板负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

于是， 他以损害自己的生命

权、 身体权、 健康权纠纷为由， 一

纸诉状将赵老板告上法庭， 并向检

察机关申请支持起诉。

“当时确实是冲动， 但我现在

非常后悔， 想清洗掉。” “我请求

判令店主向自己赔礼道歉； 退还我

的文身费用 800 元； 并赔偿我清洗

文身的费用 2 万元……” 法庭上，

小陈提出诉请。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商家当庭道歉

“法官， 我现在很紧张……”

“我当时就是疏忽了， 没有查验他

的身份证。” 法庭上， 一身黑衣的

赵老板显得十分紧张， 对原告及检

察机关提供的证据真实性表示并无

异议。 但因为当天文身的人不止小

陈， 自己只有看到文身后才能予以

确认。 经法官允许后， 赵老板当庭

查看了小陈手臂上的文身并确认。

“我自己也有孩子， 触犯到法

律， 我很后悔， 也愿意依法赔偿。”

赵老板表示“我愿意真诚道歉， 也

同意退还 800 元。” 但同时辩称，

自己当时只收取小陈 800 元文身

费， 现对方要求赔偿 2 万元， 二者

数字相差甚远， 自己无法接受。

检察机关认为， 小陈系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 购买并接受赵老板

提供文身服务的民事法律行为与其

年龄、 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

应。 为充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 依法支持其提起诉讼。

审理中， 经过法官释法析理，

小陈和赵老板都认识到自己存在过

错。对小陈而言，他当时主动寻求文

身，本身存在一定过错，但念及当时

他作为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健全，极

易一时冲动、思虑不周，且清洗文身

需要重复数次，耗费时间、精力和金

钱不菲； 对赵老板而言， 存在未尽

审核、 规劝义务的过失。

征求双方意见后， 法官当庭组

织了调解。 调解过程中， 赵老板真

诚致歉， 双方能够彼此谅解， 并最

终达成调解协议： 赵老板返还小陈

文身费用 800 元， 并赔偿其清洗文

身费用 5000 元。

“我真诚地向你道歉！ 对不

起！” 在法官和陪审员的见证下，

赵老板当庭向小陈致歉并履行了赔

偿款。

庭审最后， 法官还对原被告双

方进行了批评教育： 督促小陈尽快

清洗手臂上的文身。 同时告诫赵老

板， 要充分吸取本案中的教训， 在

日后经营过程中依法依规。

法官说法>>>

本案审判长， 虹口法院审判委员

会委员、 民事审判庭庭长陈晋表示，

本案中， 原告小陈在接受文身服务时

尚未成年 ， 被告赵老板在未对其年

龄 、 身份尽到审慎注意义务的情况

下， 贸然为小陈提供文身服务， 对其

身心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显属过错，

侵害了小陈的身体权、 健康权， 理应

承担责任。 因此小陈起诉要求赵老板

道歉， 于法有据， 应予支持。 而赵老

板实施侵权行为后， 小陈因此产生了

包括文身费用支出、 清洗文身费用的

经济损失， 该损失应由赵老板进行赔

偿。

加强对未成年人文身的治理工作

是一项系统工程。 未成年人由于心智

发展尚不成熟， 对于新鲜事物的好奇

心旺盛， 且社会经验不足， 无法合理

评估文身行为对自己身体和人格利益

带来的影响， 难免会因为一时冲动进

行文身。 作为文身服务提供者， 对于

前来文身的未成年人应做好审核和规

劝义务 ： 谨慎核实未成年人身份信

息， 确认其成年方可提供服务； 对于

未成年人， 应及时做好规劝， 切实保

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一怒之下从楼上扔汽水瓶
女子因高空抛物获刑 1年 4个月

高龄老人竟被当成敛财“工具人”？
家属串通护工“挂空单”骗保被判刑


